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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甄选大陆地区总经销商案（第三次）」 

价格封 

 

一、比价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5 日    

二、比价当日若未携带密封之标单（盖公章）到场参加者，视为放弃比价 

权利。 

 

投标厂商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络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

联 络 人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络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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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单 

 

标的名称：「甄选大陆地区总经销商案（第三次）」 

四年总履约金额合计： 

人民币： 

  拾     亿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备注： 

1.总履约


